附件3
台山市名中医评选量化赋分标准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考核标准（所有得分指标最高累计相加不超过相应指标最高分值）
	自评分
	医院审核得分
	市区审核得分
	最终审核得分

	1.基本情况（10分）
	1.1 职称
	具有副主任中医师以上职称
	具有副中主任医师以上职称得2分，本科以上学历得2分，工龄≥12年得2分。

主任中医师加2分；硕士加1分；工龄≥12年，每增加1年加0.2分。
	　
	　
　
　
	　
　
　
	　
　
　

	
	1.2 学历
	本科以上学历
	
	
	
	
	

	
	1.3 工作年限
	从事临床工作12年以上
	
	
	
	
	

	






2.医疗业绩
（65分）
　

	2.1医疗工作量（30分）
	近五年年均会诊工作量
	根据同一专业申报人工作量对比量化打分，参照工作难易程度量化打分。其中，会诊包括院内和院外会诊，会诊工作量占10%。只从事门诊工作或住院工作的，工作量占90%；既从事住院工作又兼门诊工作的，门诊工作量占60%，住院工作量占30%。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
	近五年年均门诊工作量
	
	
	
	
	

	
	
	近五年年均住院工作量
	
	
	
	
	

	
	2.2技术水平
（20分）
	中医药理论造诣深厚，学术思想或技术经验独到，有丰富的中医临床诊疗经验和技术专长，治疗某一领域疾病或疑难重病疗效显著，理论和技术水平处于省内、市内领先地位。
	查阅推荐材料，必要时面试。急危重症抢救成功率大于60％得10分；疑难病治疗成功率大于60％得10分；重大疾病手术成功率大于80％或为全国、省老中医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或入选国家、省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得10分；广东省名中医师承项目指导老师得10分，累计相加不得超过20分。
	　
	　
	　
	

	
	2.3.学科建设
（7分）
	中医临床重点学科（专科）带头人或者负责人
	地市级以上7分，院内2分。
按最高级别统计，不重复计分。
	
	
	
	

	
	2.4人才培养
（8分）
	硕士生导师及以上（2分）
	带教研究生得2分
	
	
	
	

	
	
	
	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
	受聘为高等医药院校兼职教授（2分）
	总授课达100课时以上得2分，总授课达80课时以上得1.5分，总授课达50课时以上得1分。
	
	
	
	

	
	
	带教老师或全科医生授课老师（4分）
	带教5名以上得1分，带教3名以上得0.5分；
全科医生授课(带教)老师得4分。
	
	
	
	

	



3.学术水平（20分）
　
　
	3.1论文专著
（4分）


	论文专著（4分）
	 
 省级以上第一作者4分，第二、三作者3分；
	同一论文多次发表的只记一次最高分；所发表刊物无明确级别的，以刊物主办单位级别确定。各项分值为最高分值。
	
	
	
	

	
	
	
	 市级第一作者2分；
	
	
	
	
	

	
	
	
	指正式出版社(ISBN)出版的（独立专著要求6万字符以上，合著要求10万字符以上，要求担任编委或以上），4分
	
	
	
	
	

	
	3.2学术交流
（2分）
	参加地市及以上专业学术会议并主题发言1次得2分
	
	
	
	

	
	3.3科技成果
（3分）
	科技进步奖
（4分）
	获省级以上奖励即得4分（要求为前三名完成人）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
	
	获地市级奖项即得4分（要求为前三名完成人）
	
	
	
	

	
	3.4.科研项目
（10分）

	省（部）级以上
	省部级以上课题 已登记成果/发表 1项得10分，开展中的得6分，申报中的得4分，（要求为前五名完成人）
	
	
	
	
	

	
	
	地（市）级
	地市级科技局课题 已登记成果/发表 1项得6分，开展中的得4分，申报中的得2分，（要求为前三名完成人）；
市卫生健康局课题 已登记成果/发表 1项得4分，开展中的得2分，（要求为第一作者）；
	
	
	
	
	

	
	3.6学术任职
（1分）
	期刊编委1分（不累计）
	
	
	
	

	
	
	学术团体1分（不累计）
	地市级常务委员及以上任职资格：1分
	
	
	
	

	4  综合荣誉（15分）
（包括援非援藏援疆等）
	省级以上：15分，地市级：12分，市内：8分，同一事项，按最高级别统计，不重复计分；
近5年年度考核优秀：0.5分/年；
	
	　
	　
	　

	合计（满分为11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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